关于2023年省级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补助项目及补助资金的公示
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 福建省财政厅《关于印发<福建省推动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补助资金项目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闽海渔规〔2022〕7号）、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《关于下达2023年渔业发展补助（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）第二批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闽财农指〔2023〕51号）及《泉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开展2023年省级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补助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泉海渔〔2023〕84号）文件精神，经组织申报，镇级初核、市级审核等环节，现有福建永丰渔业有限公司符合补助条件，拟推荐申报省级渔业高质量发展补助项目，拟补助资金共137.70265万元（详见附件）。现将拟补助项目及补助资金给予公示，公示时间从2023年8月18日起至8月24日止，欢迎广大群众对拟补助项目及补助资金进行监督，若有异议请致电或以其他形式向市农业农村局反映。

联系电话：85678152       传真：85626269

时间：上午8:00—12:00    下午15:00—18:00
晋江市农业农村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8月18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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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023年省级渔业高质量发展补助项目及补助资金汇总表



	序号
	申报单位全称
	项目名称
	项目内容
	水产品净重
（吨）
	补助标准
	拟补助金额
（万元）
	申报单位
联系人
	联系电话
	备注

	1
	福建永丰渔业有限公司
	远洋捕捞水产品运回补助
	2022年度共回运自捕水产品在本省内上岸共计13770.265吨
	13770.265
	100元/吨
	137.70265
	陈少立
	13799212790
	

	合  计
	　
	　
	13770.265
	
	137.70265
	　
	　
	　


